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自助终端设备
项目采购需求

1、 采购内容及功能要求
本次采购的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自助终端设备项目，主要搭建“线下多场景便捷办医保+自助化高效就医+后端智能管服务”的场景，优化患者就医体验、提升医院的管理效率，进一步提高我行在该院的资金承接及业务覆盖度。具体采购项目明细及需求如下表： 
	项目名称
	项目投入
	产品名称
	数量（台/套）
	内容

	


自助终端设备项目
	
硬件投入
	医保综合服务终端（落地支架式）
	22
	见附件1：项目需求说明

	
	
	医保综合服务终端（手持式）
	40
	

	
	
	医保综合服务终端（壁挂式）
	2
	

	
	
	智能自助终端
	16
	

	
	
软件投入
	自助机软件平台
	1
	

	
	
	后端管理系统
	1
	

	
	
	无感就医全流程服务
	1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供应商须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为独立法人。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投标；隶属同一集团下的子公司不得作为投标人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基本要求：
1.产品必须具有在中国境内的正式合法使用权和销售权；
2.产品在国内有可靠的技术支持力量；
3.产品必须为正式版本；
4.产品必须具有完整的技术资料。
四、技术要求
软、硬件需满足医院及我行要求，详见附件1：项目需求说明。
硬件需要符合国家医保终端标准，集成挂号、身份识别、建档、医保结算、报告发票打印等功能。
软件需满足全流程无感结算，对接医保接口并同步数据，提供并监控设备及数据统计等功能。
5、 交付日期及验收标准等。
1.交付使用时间：供应商需根据医院及我行要求，在签订合同后六个月内完成系统搭建并实现软、硬件交付使用。
2.交付地点：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3.验收标准：供应商派技术人员到医院进行软、硬件实施、培训等工作，按照医院及我行要求完成系统的各项功能要求，系统上线试运行正常方可验收。实施结果只有得到医院、我行、供应商三方验收签字，项目才算验收合格。

6、 款项支付要求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必须开具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采用分阶段方式支付价款，合同签订后，待项目交付使用，经我行、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供应商三方验收合格后，根据《付款确认书》、《验收报告》及供应商开具的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供应商所开具的本项目软件系统增值税专用发票须为系统或软件产品销售发票，我行不接受开票内容为软件开发服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合同金额的95%；剩余合同金额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待项目质保期（不少于三年）届满，根据《付款确认书》，扣除已发生的因供应商责任造成的维修款项后支付，不计利息。
七、报价要求
在龙集采系统报价
八、售后服务要求
1.免费保修期：免费保修期最短不少于三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2.免费送货上门、安装、调试，免费培训使用人员和维护人员。
3.故障响应时间：维护支持服务期内，供应商应提供7×24小时电话、网络等远程支持服务及上门维护支持服务。
软件产品故障分为严重、一般、轻微三个等级，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根据软件故障的不同级别，提供不同的故障响应及服务。
对于严重级别故障：供应商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维修，供应商需派出的高级技术人员应当在 4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 24 小时内恢复软件产品正常运行。
对于一般级别故障：供应商应立即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如故障在 2 小时内无法排除，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在 8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进行维修，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 24 小时内恢复软件产品正常运行。
对于轻微级别故障：供应商应立即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如故障在 4 小时内无法排除，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在 24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进行维修，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 48 小时内恢复软件产品正常运行。
